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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成立合營公司協議之

補充協議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七月四日之公佈（「該公佈」），內容有關成立合營

公司及訂立管理協議。除另有指明者外，本公佈所採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

相同涵義。

補充協議

誠如該公佈所述，合營公司之註冊資本將為人民幣 3,000,000元。根據合營協議，

七星購物將以現金代價人民幣 2,100,000元認購合營公司 70%股權，而上海強冠及

林偉將以現金代價人民幣900,000元認購合營公司合共30%股權。

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日，七星購物、上海強冠及林偉訂立補充協議（「補充協

議」），以修訂合營協議若干條款。根據合營協議（經補充協議修訂），合營公司之

註冊資本將增至人民幣 10,000,000元，七星購物將以現金代價人民幣 7,000,000元認

購合營公司 70%股權，而上海強冠及林偉將以現金代價人民幣 3,000,000元認購合

營公司合共 30%股權。七星購物應付之認購款項人民幣 7,000,000元將以本集團內

部資源撥付。合營協議（經補充協議修訂）所有訂約方應付之認購款項將用作合營

公司之起始營運資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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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上文披露者外，合營協議之一切其他條款及條件維持十足效力。董事會認為，

訂立補充協議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。

承董事會命

中國七星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
倪新光

香港，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 (1)執行董事：倪新光先生、涂寶貴先生及陳曉燕

女士及 (2)獨立非執行董事：呂巍先生、黃澤強先生及凌玉章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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